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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

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补充议定书草案

加拿大的提案

本议定书缔约国，

(a)
考虑到免于对犯罪的恐惧是国际合作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国际非法贩运枪支和使用枪支犯罪危害每个国家的安全，威胁人民的福利及其社会和经济发展，

(b)
对国际一级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活动的加剧和由此造成的严重问题表示关注,

(c)
重申，鉴于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与贩毒、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外国雇佣军和其他犯罪活动之间的联系，缔约国应该优先重视预防、打击和消除这种活动，

(d)
考虑到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生产、出口和进口武器的国家迫切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活动，

(e)
深信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交换资料和采取其他适当措施,

(f)
确认加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建立的武器和炸药追查系统数据库等现有国际执法支助机制以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重要性,

(g)
强调促进相互协调的对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合法国际流动的进出口管制和建立一个实施这种管制的程序系统，对于预防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国际非法贩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h)
确认各国对枪支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用途，加强国际合作消除非法跨国贩运枪支的目的并非是要劝阻或减少外出旅行或游览以进行射击运动等合法的休闲或娱乐活动以及缔约国承认的其他形式的枪支合法拥有和使用，

(i)
回顾本议定书缔约国在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领域各自具有自己的国内法律和条例，确认本议定书并不责成缔约国颁布与拥有或持有枪支或完全是国内性质的枪支贸易有关的立法或条例，并确认缔约国将以与本议定书相符的方式适用本国的法律和条例，

兹议定如下：

第一条

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关系


本议定书是订立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下称为“公约”）的增补，对于公约和本议定书的缔约国，这两项文书应当作为单一一项文书加以阅读和解释。

第二条

定义


为了本议定书的目的，应当适用以下定义：

(a)
“弹药”：整发子弹或其组成部分，包括弹壳、底火、发射火药、子弹或任何枪支中使用的弹丸；

(b)
“控制下交付”：系指一种技术，即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容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犯有本议定书第五条所述罪行者；

(c)
“枪支”：任何管状武器，这种武器将能够、按设计能够、或者可能能够简便地加以转换，通过炸药的作用发射子弹或弹丸，包括这种管状武器的任何构架或接收器，但不包括二十世纪之前制造的古董枪支或其复制品；

(d)
“非法制造”：以下述方式制造或组装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


㈠
利用非法贩运的零部件；或


㈡
没有制造或组装地缔约国主管政府当局签发的执照；或


㈢
制造时没有在枪支上作标记。

(e)
“非法贩运”：从一个缔约国的领土或经过一个缔约国的领土向另一个缔约国的领土进口、出口、获取、销售、交付、移动或转移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而有关缔约国中有任一缔约国没有批准这样做；

(f)
“其他有关材料”：枪支中对其使用来说必不可少的任何零部件或替换零件，或者可以附加在枪支上增强其杀伤力的附件。

第三条

目的


本议定书的目的是促进和便利本议定书和公约缔约国之间在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方面的合作。

第四条

范围


本议定书适用于所有各类商业性的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贸易，但不适用于为了国家安全目的所做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或转移。

第五条

刑事定罪

1.
每一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在其国内法中将下列蓄意进行的行为定为罪行：


a)
非法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以及


b)
非法制造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

2.
依照缔约国各自的宪法原则和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根据上款确定的刑事罪行应包括参与、结伙或阴谋进行、图谋进行以及帮助和唆使进行上述罪行，或者为进行上述罪行提供便利和出谋划策定为犯罪。

第六条

管辖权


每一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根据公约第9条对其根据本议定书确定的罪行确立管辖权。

第七条

查抄或没收

1.
缔约国应当承诺根据公约第7条的规定查抄或没收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

2.
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因非法制造或贩运而被缴获、查抄或没收的所有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不通过拍卖、出售或其他处置方式落入私人或企业之手。

第八条

记录保存

1.
每一缔约国应当保存追查和识别非法制造和非法贩运的枪支所必需的资料十年以上，以便能履行其义务。

2.
记录应当在根据某一具体证书进行的最后一笔交易之后至少保存十年。缔约国应相互通报负责此种保存记录的机构。

3.
缔约国应当尽力使它们的记录电脑化，以加强相互间有效的资料查询。

第九条

枪支的标记


1.
为了识别和追查枪支的目的，缔约国应当：


(a)
要求在每一枪支制造时打上其制造厂商的名称、制造地点和序号的适当标记；


(b)
要求在进口的枪支上打上适当的标记，以便识别进口商的名称和地址；以及

(c)
要求在根据本议定书第七条加以查抄或没收、但留作政府使用的任何枪支上打上适当的标记。

2.
缔约国应当鼓励枪支制造业研制防止去除标记的措施。

第十条

防止重新使用已停止使用的枪支


尚未考虑采取必要措施的缔约国应当考虑采取必要措施，包括酌情通过刑事定罪，防止重新使用已停止使用的枪支。 

第十一条

对进出口和过境执照或许可证制度的一般要求

1.
缔约国应当对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转移建立和保持一个有效的进出口和国际过境执照或许可证制度。

2.
在接收缔约国签发相应的执照或许可证之前，缔约国不应当容许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过境。

3.
缔约国在批准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出口之前，应当确保进口国和过境国已经签发了必要的执照或许可证。

4.
进口缔约国应当应出口缔约国的请求，通知它已收到所发运的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货物。

第十二条

安全措施


为了力求消除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丢失或挪用，缔约国承诺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运进、运出或通过本国领土的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安全。

第十三条

加强出口口岸的管制


每一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加强出口口岸的管制来侦查和防止本国领土与其他缔约国领土之间的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非法贩运。

第十四条

交换资料

1.
在不减损公约第19条和20条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当依照各自的国内法和适用于它们的条约，相互间就以下事项交换有关资料：

(a)
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许可生产商、经纪人、进口商、出口商和承运人（只要可能）；

(b)
非法制造或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中使用的隐藏手段和破案的方法；

(c)
从事非法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犯罪组织通常使用的路线；

(d)
与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有关的立法经验、做法和措施；以及

(e)
打击与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有关的洗钱活动的技术、做法和立法。

2.
缔约国应当酌情相互提供或分享有助于执法当局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以便相互提高预防、侦查和调查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以及起诉参与这些非法活动人员的能力。

3.
缔约国应当在追查可能是非法制造和贩运的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中相互合作。这种合作应当包括对追查此种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请求作出迅速及时的答复。

第十五条

合作

1.
缔约国应当在双边、区域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

2.
缔约国应当指定一个国家机关或一个联络点作为缔约国之间与本议定书有关事项的联络员。

第十六条

交换经验和培训

1.
缔约国应当在制订方案促进主管官员间交换经验和培训方面进行合作，并应当相互协助，以便利他们使用经事实证明能有效执行本议定书的设备或技术。

2.
缔约国应当相互合作并酌情与主管国际组织合作，确保本国境内的工作人员获得充分的培训，以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此种培训的主题应特别包括：

(a)
识别和追查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

(b)
收集情报，特别是有关识别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人和使用的装运方法及隐藏手段的情报；以及

(c)
提高在常规和非常规出入口岸负责搜查和侦查非法贩运的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工作人员的效能。

第十七条

保密


每一缔约国应当依照本国宪法或任何国际协定所规定的义务，保证对它们从另一缔约国收到的任何资料，包括与商业交易有关的专利资料加以保密，如果提供这种资料的缔约国如此要求的话。如果出于法律原因不能保密，应当在公布资料前通知提供这种资料的缔约国。

第十八条

技术援助


缔约国应当相互合作并酌情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以使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获得必要的技术援助，包括第18条中确定的那些事项方面的技术援助，来增强其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关材料的能力。

第十九条

最后条款

1.
本议定书自…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国签署。

2.
本议定书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应当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注：


如果打击非法贩运枪支所需的工具肯定需要有比公约本身所提供的更具体的规定或更大的灵活性，则视公约相应条款的发展情况，可能需要就下列议题增订规定：


(a)
法律互助。对那些要求在其法律互助协定中有具体规定的国家，将需要确保议定书所涉及的主题事项以提及方式列入公约规定。


(b)
控制下交付。
对于跨境贩运这一具体情形，关于控制下交付的规定将是有用的。如果公约不订立关于控制下交付的条文，应当订立一条以1988年《联合国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11条为基础的条文以及议定书第二条中的有关定义。


(c)
引渡。对那些要求在其引渡协定中有具体规定的国家，将需要确保议定书所涉及的主题事项以提及方式列入公约条文。

� 	视公约的最后草拟情况，本条规定可能不一定需要，或可能需作改动。


� 	本条的最后形式将受公约中关于查抄和没收的一般规定的影响。如果该款规定不适用或者不能充分满足本议定书主题事项的特定需要，本条案文将须作进一步阐述。


� 	虽然公约很可能将包含一条关于交换资料的一般条款，但仍建议订立一条规定，处理与本议定书主题事项有关的问题。本条规定的最后形式将必须考虑到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应条文。


� 	虽然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很可能将包含一条关于交换经验和培训的一般条款，但在本议定书中订立一条处理该问题的规定。本条规定的最后形式将需要考虑到公约的相应条文。


� 	本条规定的最后形式将须考虑到公约的相应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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